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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之可行性」會議紀錄

臺、時間：民國97年6月1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

貳、地點：本部中部辦公室廉明樓4樓會議室
參、主持人：孫司長寶鉅（鄭專門委員聰懿代）　　 記錄：謝婷琳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後附簽到簿

伍、結論：

一、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係時代趨勢，在資訊技術層面沒有安全疑慮下，應可為努力方向，不但可展現政府機關求新求變，創新服務之用心，更可為民眾申辦登記時提供多重管道選擇，達到簡政便民。

二、惟與會代表認為依現行法制下，在實務執行上下列相關問題應先克服方能順利推行：

１．登記規費相關預算係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編列，如於同一縣市實施跨所登記，並無拆帳或規費歸屬之疑慮。惟倘跨縣市申辦土地登記後，登記規費如何合理分配及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是否應增收登記費等，應審慎考量。 

２．倘實施跨縣市登記，各地政事務所無法依照往年登記案件量預估登記規費收入數，將造成預算編列困擾，且目前已產生部分較偏遠地政事務所為編列預算，須向地政士、建商等招攬案件情形，故倘實施跨縣市登記後，勢必衝擊部分縣市案件量。

３．實施跨所登記，都會區人口稠密、交通便利之登記機關案件量勢必增加，承辦員業務負荷量相對大大提高，將面臨人力配置問題，同一縣市尚可由縣市長調配支援，但部分縣市因幅員廣大，無完善交通機制，地政事務所間路程即須耗時1小時以上，就同一縣市之人力支援已怨聲載道，如實施跨縣市登記，如何調配人力，確有疑義。

４．部分登記案件具地緣性、特殊性及個別性，如部分縣市涉及原住民保留地、非都市土地．．．等，審查人員審查登記案件時，將涉及法規熟悉度之不足，造成審認案件困難。又各地方政府基於地方自治所訂之自治條例、自治規則也常有因地制宜之做法，此種現象，將造成審查人員之負擔，反而增加案件審查時間。
５．跨縣市辦理登記案件將涉及行政救濟、損害賠償等事宜，如何建立公平機制及土地法第68條、第69條有關損害賠償責任之歸屬等是否應配合修改，亦應一併考量。

６．位於都會區的地政事務所及位於偏遠地區的地政事務所，因人口、住宅之稠密度及交通便利程度均會影響案件量及登記費的多寡，進而影響各縣市財庫收入及土地登記從業人員之案件量，間接不利於偏遠地區發展，使城鄉差距更加明顯。
三、綜上，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申辦土地登記案件雖具前瞻性，惟地政機關除以提高為民服務品質為宗旨外，並應兼顧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地政業務之屬性，目前全國僅6縣市已實施同一縣市跨所申辦土地登記案件，且並非所有案件均得跨所申辦，故實施跨縣市申辦登記，應循序漸進，宜俟各縣市均實施同一縣市跨所申辦案件一段時間，資訊系統及登記案件均穩定、熟練後再研議跨縣市申辦登記案件。
陸、散會：下午4時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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